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535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闗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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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1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闗淑智無罪。

　　理　由

一、起訴意旨略以：被告闗淑智於民國112年9月4日7時43分許，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沿雲林縣二崙鄉中山

路1段由南往北方向行駛，途經同路段63號前之無號誌岔路

口欲右轉彎時，本應注意轉彎時，應注意右側直行來車併行

之安全間隔，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

注意，即貿然右轉，適告訴人胡秉畯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超速自同向右後側行駛至該處，煞閃不

及，兩車因而發生碰撞，告訴人人車倒地，並受有左手前臂

橈骨骨幹尺骨骨幹骨折及15x6公分擦傷、左肩挫傷、左手背

5x1公分擦傷、右足5x1公分擦傷及7x5公分擦傷、右小腿16x

10公分擦傷、右膝蓋7x5公分擦傷、左足8x5公分擦傷、左腳

踝2x2公分擦傷、左腿16x9公分擦傷、腹部12x7公分擦傷之

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二、本案判斷所據關於檢察官舉證責任之法條說明：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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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基於無罪推定

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刑事訴訟法第161條

第1項、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定有明文。

三、起訴意旨認為被告涉有本案犯行之依據：

　　檢察官依證人即告訴人胡秉畯之證述、告訴人之診斷證明、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

(二)、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現場照片、交

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等證據，認

為被告闗淑智涉有本案過失傷害犯行。

四、被告之辯詞：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起訴意旨所指之客觀事實，惟堅詞否認

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當時轉彎前她有看並無來車，是告

訴人騎太快，所以她來不及反應，她並沒有與告訴人並行等

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案基礎事實：

　　被告與告訴人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客觀事故經過，告訴人並因

而受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傷勢，此據被告於偵、審中均自承在

卷，並有前揭告訴人之證述、告訴人之診斷證明、道路交通

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現場照

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現場照片、交通部公路局車

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等證據可參，應堪信為

真。

　㈡被告是否有過失，容有下列疑義：

　⒈檢察官於起訴書中主張，被告應注意轉彎時，右側直行來車

併行之安全間隔；而本案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

議會覆議意見書，則同此認定，並認為被告所違反注意義務

之規範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規定，應注意

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參以前揭被

告所辯內容可知，本件判斷被告有無過失之重點，即在其是

否確實有違反檢察官所指之上開注意義務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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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過失犯之成立，除法律規定之法益危害結果發生外，尚須行

為人對於結果的發生具有客觀預見可能性而違反客觀的注意

義務，即學說上所稱之「行為不法」。另必須結果的發生在

所違反注意規範之保護目的範圍內，並有避免可能性，始能

成立過失犯。若縱使遵守義務，其結果仍幾近確定不可避免

時，則尚難構成過失犯。即令採客觀歸責理論者，亦認為行

為人縱使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但實際上發生之結果，既

屬不可避免，仍應認客觀上不能歸責，而無以過失犯罪責相

繩之餘地(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774號判決要旨參

照)。

　⒊又所謂信賴原則，指行為人在社會生活中，於從事某種具有

危險性之特定行為時，如無特別情事，在可信賴被害者或其

他第三人亦會相互配合，謹慎採取適當行動，以避免發生危

險之適當場合，倘因被害者或其他第三人之不適當行動，而

發生事故造成損害之結果時，該行為人不負過失責任。依此

一原則，汽車駕駛人應可信賴參與交通行為之對方，亦將同

時為必要之注意，相互為遵守交通秩序之適當行為，而無考

慮對方將會有違反交通規則之不當行為之義務。故汽車駕駛

人如已遵守交通規則且為必要之注意，除非他人之違規事實

已明顯可見，汽車駕駛人尚有充足時間可採取適當之安全措

施以避免發生交通事故之危險時，其始有適時採取必要之安

全措施，以避免發生危險之特別義務，否則縱有死傷結果之

發生，其行為仍難認有過失可言（最高法院87年度台非字第

337號、88年度台上字第1852、24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⒋經查，被告本案駕駛車輛行至交岔路口前欲右轉彎前，有路

口監視錄影畫面攝得事故之過程，本院當庭勘驗後，製作勘

驗筆錄如下（本院卷第30頁）：

　⑴監視器時間2023/09/04，07:39:38被告車輛出面於畫面中上

方，當時被告車輛尚未接近交岔路口，但車輛已經開始閃右

轉燈，當時被告右方並無任何並行車輛。

　⑵監視器時間2023/09/04，07:39:42，被告車輛接近路口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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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往右偏，此時告訴人機車從後面疾駛而至，但尚未與被告

車輛並行。

　⑶監視器時間2023/09/04，07:39:43，被告車輛持續向右欲右

駛轉入路口，告訴人機車持續自被告右後方向前與被告右側

車身發生碰撞。　

　⒌由上開勘驗內容可知，被告右轉前約在監視器錄影時間38秒

開始閃爍右轉燈，此時並無任何車輛與被告車輛並行；直至

監視器錄影時間42秒時，被告車輛接近交岔路口，車頭也開

始往右偏，但告訴人機車當時仍在被告右後方，也未與被告

車輛有任何並行之狀態；而1秒後即監視器錄影時間43秒，

雙方發生碰撞。從本案客觀事發經過可以認定，被告車輛事

故前與告訴人機車併行之時間，至多僅有「1秒」，而當時

被告已經提前閃爍右轉燈將近4秒（38秒至42秒）。事故發

生前，告訴人本行駛於被告同一車道後方，依告訴人應遵守

注意車前狀況之注意義務（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

項），行駛在後的告訴人應該要注意前方的被告已經閃爍將

近4秒的右轉燈。然而，行進過程中在被告右後方持續接近

的告訴人，卻在告訴人提前近4秒表示欲改變行向右轉的狀

況下，以81公里之時速（告訴人之時速業據交通部公路局車

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認定在卷）超速（違反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第93條第1項）欲自被告車輛右方違規超車（違反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第101條第1項第5款）。本院認為，本案所謂2

車並行之狀況，完全就是告訴人自己超速違規超車的駕駛行

為所致，而且開始並行狀態下，給被告反應之時間僅有1秒

不到。於此情形，要求被告在短短1秒鐘必須預見告訴人機

車自右方駛至且做出迴避，無疑是強人所難。對於被告能否

在極短的1秒時間內預見告訴人的超速駕駛行為，以及能否

預見告訴人在1秒內會違規超車進入自己車輛右側，實存有

高度的合理懷疑存在。且被告在告訴人機車竄入其車輛右側

前，已提前閃爍右轉燈，當時被告並無其他違反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之駕駛行為，應可信賴不會有其他車輛超速自其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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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車，依前揭信賴原則所闡明，本案事故之發生，是否能歸

責於被告，實屬可疑。

　⒍以本案的客觀事發過程，本院難以確認被告對於事故結果的

發生具有客觀預見可能性。又本案2車並行時間僅短短1秒，

且是告訴人自後方超速駛近、違規超車才有此兩車並行之結

果，依信賴原則，無從推認被告有何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94條第3項規定，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

要之安全措施此注意義務。檢察官及本案鑑定意見，均未能

慮及此部分有無預見可能性及注意義務違反，與信賴原則之

判斷。依前揭說明，本案被告是否具有過失，確有疑義，自

難對被告以過失傷害之罪責相繩。

六、綜上所述，本案對於被告有無過失，尚存有上開所列之合理

懷疑存在，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仍欠缺令本院達到毫無合

理懷疑，而得為有罪確信心證之相關佐證。此外，復查無其

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涉有何犯行，揆諸首開說明，自應

為無罪之諭知。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鵬程提起公訴，檢察官程慧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彥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許馨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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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535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闗淑智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1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闗淑智無罪。
　　理　由
一、起訴意旨略以：被告闗淑智於民國112年9月4日7時43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沿雲林縣二崙鄉中山路1段由南往北方向行駛，途經同路段63號前之無號誌岔路口欲右轉彎時，本應注意轉彎時，應注意右側直行來車併行之安全間隔，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即貿然右轉，適告訴人胡秉畯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超速自同向右後側行駛至該處，煞閃不及，兩車因而發生碰撞，告訴人人車倒地，並受有左手前臂橈骨骨幹尺骨骨幹骨折及15x6公分擦傷、左肩挫傷、左手背5x1公分擦傷、右足5x1公分擦傷及7x5公分擦傷、右小腿16x10公分擦傷、右膝蓋7x5公分擦傷、左足8x5公分擦傷、左腳踝2x2公分擦傷、左腿16x9公分擦傷、腹部12x7公分擦傷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二、本案判斷所據關於檢察官舉證責任之法條說明：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定有明文。
三、起訴意旨認為被告涉有本案犯行之依據：
　　檢察官依證人即告訴人胡秉畯之證述、告訴人之診斷證明、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現場照片、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等證據，認為被告闗淑智涉有本案過失傷害犯行。
四、被告之辯詞：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起訴意旨所指之客觀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當時轉彎前她有看並無來車，是告訴人騎太快，所以她來不及反應，她並沒有與告訴人並行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案基礎事實：
　　被告與告訴人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客觀事故經過，告訴人並因而受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傷勢，此據被告於偵、審中均自承在卷，並有前揭告訴人之證述、告訴人之診斷證明、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現場照片、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等證據可參，應堪信為真。
　㈡被告是否有過失，容有下列疑義：
　⒈檢察官於起訴書中主張，被告應注意轉彎時，右側直行來車併行之安全間隔；而本案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則同此認定，並認為被告所違反注意義務之規範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規定，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參以前揭被告所辯內容可知，本件判斷被告有無過失之重點，即在其是否確實有違反檢察官所指之上開注意義務之情形。
　⒉過失犯之成立，除法律規定之法益危害結果發生外，尚須行為人對於結果的發生具有客觀預見可能性而違反客觀的注意義務，即學說上所稱之「行為不法」。另必須結果的發生在所違反注意規範之保護目的範圍內，並有避免可能性，始能成立過失犯。若縱使遵守義務，其結果仍幾近確定不可避免時，則尚難構成過失犯。即令採客觀歸責理論者，亦認為行為人縱使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但實際上發生之結果，既屬不可避免，仍應認客觀上不能歸責，而無以過失犯罪責相繩之餘地(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774號判決要旨參照)。
　⒊又所謂信賴原則，指行為人在社會生活中，於從事某種具有危險性之特定行為時，如無特別情事，在可信賴被害者或其他第三人亦會相互配合，謹慎採取適當行動，以避免發生危險之適當場合，倘因被害者或其他第三人之不適當行動，而發生事故造成損害之結果時，該行為人不負過失責任。依此一原則，汽車駕駛人應可信賴參與交通行為之對方，亦將同時為必要之注意，相互為遵守交通秩序之適當行為，而無考慮對方將會有違反交通規則之不當行為之義務。故汽車駕駛人如已遵守交通規則且為必要之注意，除非他人之違規事實已明顯可見，汽車駕駛人尚有充足時間可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以避免發生交通事故之危險時，其始有適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以避免發生危險之特別義務，否則縱有死傷結果之發生，其行為仍難認有過失可言（最高法院87年度台非字第337號、88年度台上字第1852、24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⒋經查，被告本案駕駛車輛行至交岔路口前欲右轉彎前，有路口監視錄影畫面攝得事故之過程，本院當庭勘驗後，製作勘驗筆錄如下（本院卷第30頁）：
　⑴監視器時間2023/09/04，07:39:38被告車輛出面於畫面中上方，當時被告車輛尚未接近交岔路口，但車輛已經開始閃右轉燈，當時被告右方並無任何並行車輛。
　⑵監視器時間2023/09/04，07:39:42，被告車輛接近路口處開始往右偏，此時告訴人機車從後面疾駛而至，但尚未與被告車輛並行。
　⑶監視器時間2023/09/04，07:39:43，被告車輛持續向右欲右駛轉入路口，告訴人機車持續自被告右後方向前與被告右側車身發生碰撞。　
　⒌由上開勘驗內容可知，被告右轉前約在監視器錄影時間38秒開始閃爍右轉燈，此時並無任何車輛與被告車輛並行；直至監視器錄影時間42秒時，被告車輛接近交岔路口，車頭也開始往右偏，但告訴人機車當時仍在被告右後方，也未與被告車輛有任何並行之狀態；而1秒後即監視器錄影時間43秒，雙方發生碰撞。從本案客觀事發經過可以認定，被告車輛事故前與告訴人機車併行之時間，至多僅有「1秒」，而當時被告已經提前閃爍右轉燈將近4秒（38秒至42秒）。事故發生前，告訴人本行駛於被告同一車道後方，依告訴人應遵守注意車前狀況之注意義務（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行駛在後的告訴人應該要注意前方的被告已經閃爍將近4秒的右轉燈。然而，行進過程中在被告右後方持續接近的告訴人，卻在告訴人提前近4秒表示欲改變行向右轉的狀況下，以81公里之時速（告訴人之時速業據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認定在卷）超速（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欲自被告車輛右方違規超車（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1條第1項第5款）。本院認為，本案所謂2車並行之狀況，完全就是告訴人自己超速違規超車的駕駛行為所致，而且開始並行狀態下，給被告反應之時間僅有1秒不到。於此情形，要求被告在短短1秒鐘必須預見告訴人機車自右方駛至且做出迴避，無疑是強人所難。對於被告能否在極短的1秒時間內預見告訴人的超速駕駛行為，以及能否預見告訴人在1秒內會違規超車進入自己車輛右側，實存有高度的合理懷疑存在。且被告在告訴人機車竄入其車輛右側前，已提前閃爍右轉燈，當時被告並無其他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駕駛行為，應可信賴不會有其他車輛超速自其右方超車，依前揭信賴原則所闡明，本案事故之發生，是否能歸責於被告，實屬可疑。
　⒍以本案的客觀事發過程，本院難以確認被告對於事故結果的發生具有客觀預見可能性。又本案2車並行時間僅短短1秒，且是告訴人自後方超速駛近、違規超車才有此兩車並行之結果，依信賴原則，無從推認被告有何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規定，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此注意義務。檢察官及本案鑑定意見，均未能慮及此部分有無預見可能性及注意義務違反，與信賴原則之判斷。依前揭說明，本案被告是否具有過失，確有疑義，自難對被告以過失傷害之罪責相繩。
六、綜上所述，本案對於被告有無過失，尚存有上開所列之合理懷疑存在，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仍欠缺令本院達到毫無合理懷疑，而得為有罪確信心證之相關佐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涉有何犯行，揆諸首開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鵬程提起公訴，檢察官程慧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彥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許馨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535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闗淑智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1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闗淑智無罪。
　　理　由
一、起訴意旨略以：被告闗淑智於民國112年9月4日7時43分許，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沿雲林縣二崙鄉中山
    路1段由南往北方向行駛，途經同路段63號前之無號誌岔路
    口欲右轉彎時，本應注意轉彎時，應注意右側直行來車併行
    之安全間隔，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
    注意，即貿然右轉，適告訴人胡秉畯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超速自同向右後側行駛至該處，煞閃不及
    ，兩車因而發生碰撞，告訴人人車倒地，並受有左手前臂橈
    骨骨幹尺骨骨幹骨折及15x6公分擦傷、左肩挫傷、左手背5x
    1公分擦傷、右足5x1公分擦傷及7x5公分擦傷、右小腿16x10
    公分擦傷、右膝蓋7x5公分擦傷、左足8x5公分擦傷、左腳踝
    2x2公分擦傷、左腿16x9公分擦傷、腹部12x7公分擦傷之傷
    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二、本案判斷所據關於檢察官舉證責任之法條說明：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
    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基於無罪推定
    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刑事訴訟法第161條
    第1項、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定有明文。
三、起訴意旨認為被告涉有本案犯行之依據：
　　檢察官依證人即告訴人胡秉畯之證述、告訴人之診斷證明、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
    、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現場照片、交通部
    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等證據，認為被
    告闗淑智涉有本案過失傷害犯行。
四、被告之辯詞：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起訴意旨所指之客觀事實，惟堅詞否認
    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當時轉彎前她有看並無來車，是告
    訴人騎太快，所以她來不及反應，她並沒有與告訴人並行等
    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案基礎事實：
　　被告與告訴人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客觀事故經過，告訴人並因
    而受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傷勢，此據被告於偵、審中均自承在
    卷，並有前揭告訴人之證述、告訴人之診斷證明、道路交通
    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現場照
    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現場照片、交通部公路局車
    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等證據可參，應堪信為真
    。
　㈡被告是否有過失，容有下列疑義：
　⒈檢察官於起訴書中主張，被告應注意轉彎時，右側直行來車
    併行之安全間隔；而本案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
    議會覆議意見書，則同此認定，並認為被告所違反注意義務
    之規範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規定，應注意
    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參以前揭被
    告所辯內容可知，本件判斷被告有無過失之重點，即在其是
    否確實有違反檢察官所指之上開注意義務之情形。
　⒉過失犯之成立，除法律規定之法益危害結果發生外，尚須行
    為人對於結果的發生具有客觀預見可能性而違反客觀的注意
    義務，即學說上所稱之「行為不法」。另必須結果的發生在
    所違反注意規範之保護目的範圍內，並有避免可能性，始能
    成立過失犯。若縱使遵守義務，其結果仍幾近確定不可避免
    時，則尚難構成過失犯。即令採客觀歸責理論者，亦認為行
    為人縱使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但實際上發生之結果，既
    屬不可避免，仍應認客觀上不能歸責，而無以過失犯罪責相
    繩之餘地(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774號判決要旨參照)
    。
　⒊又所謂信賴原則，指行為人在社會生活中，於從事某種具有
    危險性之特定行為時，如無特別情事，在可信賴被害者或其
    他第三人亦會相互配合，謹慎採取適當行動，以避免發生危
    險之適當場合，倘因被害者或其他第三人之不適當行動，而
    發生事故造成損害之結果時，該行為人不負過失責任。依此
    一原則，汽車駕駛人應可信賴參與交通行為之對方，亦將同
    時為必要之注意，相互為遵守交通秩序之適當行為，而無考
    慮對方將會有違反交通規則之不當行為之義務。故汽車駕駛
    人如已遵守交通規則且為必要之注意，除非他人之違規事實
    已明顯可見，汽車駕駛人尚有充足時間可採取適當之安全措
    施以避免發生交通事故之危險時，其始有適時採取必要之安
    全措施，以避免發生危險之特別義務，否則縱有死傷結果之
    發生，其行為仍難認有過失可言（最高法院87年度台非字第
    337號、88年度台上字第1852、24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⒋經查，被告本案駕駛車輛行至交岔路口前欲右轉彎前，有路
    口監視錄影畫面攝得事故之過程，本院當庭勘驗後，製作勘
    驗筆錄如下（本院卷第30頁）：
　⑴監視器時間2023/09/04，07:39:38被告車輛出面於畫面中上
    方，當時被告車輛尚未接近交岔路口，但車輛已經開始閃右
    轉燈，當時被告右方並無任何並行車輛。
　⑵監視器時間2023/09/04，07:39:42，被告車輛接近路口處開
    始往右偏，此時告訴人機車從後面疾駛而至，但尚未與被告
    車輛並行。
　⑶監視器時間2023/09/04，07:39:43，被告車輛持續向右欲右
    駛轉入路口，告訴人機車持續自被告右後方向前與被告右側
    車身發生碰撞。　
　⒌由上開勘驗內容可知，被告右轉前約在監視器錄影時間38秒
    開始閃爍右轉燈，此時並無任何車輛與被告車輛並行；直至
    監視器錄影時間42秒時，被告車輛接近交岔路口，車頭也開
    始往右偏，但告訴人機車當時仍在被告右後方，也未與被告
    車輛有任何並行之狀態；而1秒後即監視器錄影時間43秒，
    雙方發生碰撞。從本案客觀事發經過可以認定，被告車輛事
    故前與告訴人機車併行之時間，至多僅有「1秒」，而當時
    被告已經提前閃爍右轉燈將近4秒（38秒至42秒）。事故發
    生前，告訴人本行駛於被告同一車道後方，依告訴人應遵守
    注意車前狀況之注意義務（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
    ），行駛在後的告訴人應該要注意前方的被告已經閃爍將近
    4秒的右轉燈。然而，行進過程中在被告右後方持續接近的
    告訴人，卻在告訴人提前近4秒表示欲改變行向右轉的狀況
    下，以81公里之時速（告訴人之時速業據交通部公路局車輛
    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認定在卷）超速（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第93條第1項）欲自被告車輛右方違規超車（違反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第101條第1項第5款）。本院認為，本案所謂2車
    並行之狀況，完全就是告訴人自己超速違規超車的駕駛行為
    所致，而且開始並行狀態下，給被告反應之時間僅有1秒不
    到。於此情形，要求被告在短短1秒鐘必須預見告訴人機車
    自右方駛至且做出迴避，無疑是強人所難。對於被告能否在
    極短的1秒時間內預見告訴人的超速駕駛行為，以及能否預
    見告訴人在1秒內會違規超車進入自己車輛右側，實存有高
    度的合理懷疑存在。且被告在告訴人機車竄入其車輛右側前
    ，已提前閃爍右轉燈，當時被告並無其他違反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之駕駛行為，應可信賴不會有其他車輛超速自其右方超
    車，依前揭信賴原則所闡明，本案事故之發生，是否能歸責
    於被告，實屬可疑。
　⒍以本案的客觀事發過程，本院難以確認被告對於事故結果的
    發生具有客觀預見可能性。又本案2車並行時間僅短短1秒，
    且是告訴人自後方超速駛近、違規超車才有此兩車並行之結
    果，依信賴原則，無從推認被告有何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94條第3項規定，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
    要之安全措施此注意義務。檢察官及本案鑑定意見，均未能
    慮及此部分有無預見可能性及注意義務違反，與信賴原則之
    判斷。依前揭說明，本案被告是否具有過失，確有疑義，自
    難對被告以過失傷害之罪責相繩。
六、綜上所述，本案對於被告有無過失，尚存有上開所列之合理
    懷疑存在，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仍欠缺令本院達到毫無合
    理懷疑，而得為有罪確信心證之相關佐證。此外，復查無其
    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涉有何犯行，揆諸首開說明，自應
    為無罪之諭知。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鵬程提起公訴，檢察官程慧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彥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許馨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535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闗淑智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1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闗淑智無罪。
　　理　由
一、起訴意旨略以：被告闗淑智於民國112年9月4日7時43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沿雲林縣二崙鄉中山路1段由南往北方向行駛，途經同路段63號前之無號誌岔路口欲右轉彎時，本應注意轉彎時，應注意右側直行來車併行之安全間隔，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即貿然右轉，適告訴人胡秉畯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超速自同向右後側行駛至該處，煞閃不及，兩車因而發生碰撞，告訴人人車倒地，並受有左手前臂橈骨骨幹尺骨骨幹骨折及15x6公分擦傷、左肩挫傷、左手背5x1公分擦傷、右足5x1公分擦傷及7x5公分擦傷、右小腿16x10公分擦傷、右膝蓋7x5公分擦傷、左足8x5公分擦傷、左腳踝2x2公分擦傷、左腿16x9公分擦傷、腹部12x7公分擦傷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二、本案判斷所據關於檢察官舉證責任之法條說明：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定有明文。
三、起訴意旨認為被告涉有本案犯行之依據：
　　檢察官依證人即告訴人胡秉畯之證述、告訴人之診斷證明、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現場照片、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等證據，認為被告闗淑智涉有本案過失傷害犯行。
四、被告之辯詞：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起訴意旨所指之客觀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當時轉彎前她有看並無來車，是告訴人騎太快，所以她來不及反應，她並沒有與告訴人並行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案基礎事實：
　　被告與告訴人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客觀事故經過，告訴人並因而受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傷勢，此據被告於偵、審中均自承在卷，並有前揭告訴人之證述、告訴人之診斷證明、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現場照片、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等證據可參，應堪信為真。
　㈡被告是否有過失，容有下列疑義：
　⒈檢察官於起訴書中主張，被告應注意轉彎時，右側直行來車併行之安全間隔；而本案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則同此認定，並認為被告所違反注意義務之規範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規定，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參以前揭被告所辯內容可知，本件判斷被告有無過失之重點，即在其是否確實有違反檢察官所指之上開注意義務之情形。
　⒉過失犯之成立，除法律規定之法益危害結果發生外，尚須行為人對於結果的發生具有客觀預見可能性而違反客觀的注意義務，即學說上所稱之「行為不法」。另必須結果的發生在所違反注意規範之保護目的範圍內，並有避免可能性，始能成立過失犯。若縱使遵守義務，其結果仍幾近確定不可避免時，則尚難構成過失犯。即令採客觀歸責理論者，亦認為行為人縱使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但實際上發生之結果，既屬不可避免，仍應認客觀上不能歸責，而無以過失犯罪責相繩之餘地(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774號判決要旨參照)。
　⒊又所謂信賴原則，指行為人在社會生活中，於從事某種具有危險性之特定行為時，如無特別情事，在可信賴被害者或其他第三人亦會相互配合，謹慎採取適當行動，以避免發生危險之適當場合，倘因被害者或其他第三人之不適當行動，而發生事故造成損害之結果時，該行為人不負過失責任。依此一原則，汽車駕駛人應可信賴參與交通行為之對方，亦將同時為必要之注意，相互為遵守交通秩序之適當行為，而無考慮對方將會有違反交通規則之不當行為之義務。故汽車駕駛人如已遵守交通規則且為必要之注意，除非他人之違規事實已明顯可見，汽車駕駛人尚有充足時間可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以避免發生交通事故之危險時，其始有適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以避免發生危險之特別義務，否則縱有死傷結果之發生，其行為仍難認有過失可言（最高法院87年度台非字第337號、88年度台上字第1852、24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⒋經查，被告本案駕駛車輛行至交岔路口前欲右轉彎前，有路口監視錄影畫面攝得事故之過程，本院當庭勘驗後，製作勘驗筆錄如下（本院卷第30頁）：
　⑴監視器時間2023/09/04，07:39:38被告車輛出面於畫面中上方，當時被告車輛尚未接近交岔路口，但車輛已經開始閃右轉燈，當時被告右方並無任何並行車輛。
　⑵監視器時間2023/09/04，07:39:42，被告車輛接近路口處開始往右偏，此時告訴人機車從後面疾駛而至，但尚未與被告車輛並行。
　⑶監視器時間2023/09/04，07:39:43，被告車輛持續向右欲右駛轉入路口，告訴人機車持續自被告右後方向前與被告右側車身發生碰撞。　
　⒌由上開勘驗內容可知，被告右轉前約在監視器錄影時間38秒開始閃爍右轉燈，此時並無任何車輛與被告車輛並行；直至監視器錄影時間42秒時，被告車輛接近交岔路口，車頭也開始往右偏，但告訴人機車當時仍在被告右後方，也未與被告車輛有任何並行之狀態；而1秒後即監視器錄影時間43秒，雙方發生碰撞。從本案客觀事發經過可以認定，被告車輛事故前與告訴人機車併行之時間，至多僅有「1秒」，而當時被告已經提前閃爍右轉燈將近4秒（38秒至42秒）。事故發生前，告訴人本行駛於被告同一車道後方，依告訴人應遵守注意車前狀況之注意義務（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行駛在後的告訴人應該要注意前方的被告已經閃爍將近4秒的右轉燈。然而，行進過程中在被告右後方持續接近的告訴人，卻在告訴人提前近4秒表示欲改變行向右轉的狀況下，以81公里之時速（告訴人之時速業據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認定在卷）超速（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欲自被告車輛右方違規超車（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1條第1項第5款）。本院認為，本案所謂2車並行之狀況，完全就是告訴人自己超速違規超車的駕駛行為所致，而且開始並行狀態下，給被告反應之時間僅有1秒不到。於此情形，要求被告在短短1秒鐘必須預見告訴人機車自右方駛至且做出迴避，無疑是強人所難。對於被告能否在極短的1秒時間內預見告訴人的超速駕駛行為，以及能否預見告訴人在1秒內會違規超車進入自己車輛右側，實存有高度的合理懷疑存在。且被告在告訴人機車竄入其車輛右側前，已提前閃爍右轉燈，當時被告並無其他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駕駛行為，應可信賴不會有其他車輛超速自其右方超車，依前揭信賴原則所闡明，本案事故之發生，是否能歸責於被告，實屬可疑。
　⒍以本案的客觀事發過程，本院難以確認被告對於事故結果的發生具有客觀預見可能性。又本案2車並行時間僅短短1秒，且是告訴人自後方超速駛近、違規超車才有此兩車並行之結果，依信賴原則，無從推認被告有何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規定，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此注意義務。檢察官及本案鑑定意見，均未能慮及此部分有無預見可能性及注意義務違反，與信賴原則之判斷。依前揭說明，本案被告是否具有過失，確有疑義，自難對被告以過失傷害之罪責相繩。
六、綜上所述，本案對於被告有無過失，尚存有上開所列之合理懷疑存在，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仍欠缺令本院達到毫無合理懷疑，而得為有罪確信心證之相關佐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涉有何犯行，揆諸首開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鵬程提起公訴，檢察官程慧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彥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許馨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